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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州城建人〔2016〕22号 

 

 

 

校属各单位： 

根据学校工作需要，经校长办公会研究决定，任命： 

王锦红同志为机电工程学院院长； 

李有兵同志为机电工程学院副院长，分管教学工作； 

林勇同志为机电工程学院副院长，分管科研工作； 

曹春华同志为信息工程学院院长； 

曾光辉同志为信息工程学院副院长，分管教学工作； 

王鲜同志为信息工程学院副院长，分管学生工作； 

何南平同志为信息工程学院办公室主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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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上同志聘期与学校干部聘任同步。 

免去： 

曹春华同志科技处处长职务。 

特此通知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广州城建职业学院 

                    2016 年 11月 8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抄送：广州精通教育投资有限公司 

广州城建职业学院学校办公室              2016年 11月 8日印发 

 

 


